优秀教师、优秀教育工作者、师德建设先进教师、

师德建设先进集体评选条件

摘自武汉市教育委员会、武汉市人事局《关于规范我市教育行政奖励

工作的通知》（武教委[1998]24号）
一.“优秀教师”、“优秀教育工作者”的基本条件是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，忠诚人民的教育事业，模范履行职责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
（一）全面贯彻教育方针，坚持素质教育思想，热爱学生，关心学生的全面成长，教书育人，为人师表，在培养人才方面成绩显著；

（二）认真完成教育教学工作任务，在教学改革、教材建设、实验室建设、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方面成绩突出；

（三）在教育教学研究、科学研究、技术推广等方面有创造性的成果，具有较大的科学价值或者显著的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；

（四）在学校管理、服务和学校建设方面有突出成绩。

二.“师德建设先进教师”的基本条件是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忠诚党的教育事业，坚持党的教育方针，履行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和岗位职责，并在下述几方面表现突出、成绩显著：

(一)奉献教育、爱岗敬业；

(二)热爱学生、教书育人；

(三)钻研业务、教技娴熟；

(四)品德高尚、为人师表。

三.“师德建设先进集体”应具备下述条件：

(一)单位领导重视师德建设工作，教职工参与积极性高；

(二)模范执行教育法规，社会反响好；

(三)全面贯彻教育方针，面向全体学生，教育、教学成绩突出；

(四)积极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，校风端正，教师师德整体水平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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